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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由来

土地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力地支持

了各项生产建设。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使人类利用

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改造自

然的规模空前扩大，随之在生产建设中因挖损、占压、工程施工等造成

了土地资源的破坏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了及时地对破坏土地复垦利用

和恢复建设区生态环境，国土资源部会同国家法改委等七部委联合于

2006年9月30号下发了国土资发〔2006〕225号文：《关于加强生产建设

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在批准、核准

投资项目时，严把土地复垦管理，使国家和地方各项土地管理法规政策

落到实处，要求对已投产、已建成或正在建设尚未完工的生产建设项目，

复垦义务人必须完成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落实土地复垦工程的实施，

对无土地复垦方案、土地复垦费未列入或概算不足的，不予批复设计文

件和开工许可。做好土地复垦工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举措。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是国务院要求加快推进建设的172项重大水利工

程之一，已纳入国务院批复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全国水资源综合

规划》，也是争取今年开工建设的15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2015年3月，

国务院批准了该工程项目建议书。工程建成后，可从水量相对丰沛的金沙

江干流引水至滇中地区，缓解滇中地区城镇生产生活用水矛盾，改善区内

河道和湖泊生态及水环境状况对促进受水区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有

重要作用。因此，工程建设是必须的。

工程建设任务以城镇生活和工业供水为主，兼顾农业和生态。工程供

水范围涉及云南省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红河6个市（州）的



35个县，总面积3.69万平方公里。全线自流输水通过25座分水口门先后为

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昆明市、玉溪市及红河州供水，终点为红河州

的蒙自县，渠末设计引水流量为20立方米每秒。工程总工期96个月。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依据工程进度计划，云南省滇中引水工

程（楚雄州段）临时用地已进行了3个批次的报批，并已通过审查，办理

了备案手续。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楚雄州段）四期临时用地（禄丰市境

内）涉及一平浪镇、碧城镇、中村乡、高峰乡4个乡镇，共计15个地块，

全部是进场道路。其中有2条是改建道路，13条是在三期已报批的进场道

路上拓宽边坡加宽路面进行的扩建。临时用地占用将不可避免对临时土地

自然地貌及植被形成不同程度的损毁。本次涉及地块全部为道路，对临时

土地形成挖损为主的损毁。

为加强土地复垦工作，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改善生态环境，

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贯

彻落实云南省国土资源厅转发的国土资源部等七部（委）《关于加强生

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 225号)文件精神，

要求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在批准、核准投资项目时，严把土地复垦管理，

使国家和地方各项土地管理法规政策落到实处，要求对已投产、已建成

或正在建设尚未完工的生产建设项目，复垦义务人必须完成土地复垦方

案的编制，落实土地复垦工程的实施，对无土地复垦方案、土地复垦费

未列入或概算不足的，不予批复设计文件和开工许可。及2011年3月5日

国务院令第592号发布实施的《土地复垦条例》，按“照谁损毁，谁复垦”

的原则，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楚雄州段）四期（禄丰市境内）损毁的

临时用地由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承担土地复垦责任和义务。

在此背景下：“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原“云南省滇中引水

工程建设管理局”法人变更）委托我单位“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



编制《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楚雄州段）四期临时用地（禄丰县境内）土

地复垦方案报告书》。我单位接受委托后，结合本项目工程设计文件和项

目区自然环境概况，依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实务》，编制《云南省滇中

引水工程（楚雄州段）四期临时用地（禄丰县境内）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

并通过州级审查。同时建设单位原“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依据备案

稿于2021年6月缴纳了复垦保证金77.41万元。但因蔡家村隧洞2#施工支洞

进场道路存在改建且占用基本农田，未予备案。目前该临时用地套合最新

下发的“三区三线”数据，所占基本农田已调出，符合临时用地报批政策，

因此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原“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

法人变更），重新委托我单位“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以三调数

据为底图重新编报编制《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楚雄州段）四期临时用地

（禄丰市境内）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新编报方案项目临时用地范围与

之前一致。

如以后项目性质、规模、地点、范围或施工工艺等发生重大变化，需

按相关规定和要求重新组织编报土地复垦方案或对原土地复垦方案进行

修订。

报告书遵循“统一规划、源头控制、防复结合”的要求及“因地制宜、

综合利用”的原则，依据项目所在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确定复垦土

地，并做到土地复垦与生产建设同步设计、同时施工，努力实现“边建设、

边复垦”，坚持“谁损毁、谁复垦”的复垦原则。

二、编制目的

为落实土地复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保证土地复垦义务、合理

用地、保护耕地、防止水土流失、恢复生态环境及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

体现以下几方面目的；

1）把土地复垦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落实到实处。编制土地复垦



方案，要求建设单位在获得建设权的同时，自觉履行对被损毁土地进行

复垦的义务，贯彻落实“统一规划、源头控制、防复结合”的要求，尽量

控制或减少对土地资源不必要的损毁，做到土地复垦与生产建设统一规

划，把土地复垦指标纳入生产建设计划；

2）为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提供技术依据和实践指导。编制土地复垦

方案，主要是对建设项目造成的土地损毁和影响程度作出初步预测，并

根据不同阶段建设工程对土地的损毁情况制定出不同的复垦措施，明确

不同阶段的土地复垦范围和任务，有利于指导工程各阶段的建设安排及

复垦工作计划的实施；

3）为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

据。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有利于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土地复垦任务的

完成和复垦资金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切实搞好土地复垦工作；

4）为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保障。土地复垦

方案的实施，为增加建设用地和补充耕地提供来源，减少项目占用耕地

面积，节约利用土地，同时复垦后土地恢复了相关植被，防治和减少水

土流失，保护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



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项

目

概

况

项目名称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楚雄州段）四期临时用地（禄丰市境内）

土地复垦方案

单位名称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 2196号附 1号

法人代表 张学军 联系电话 0871-63624662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项目

项目位置 楚雄州禄丰市一平浪镇、碧城镇、中村乡、高峰乡

投资规模 7804788.00万元 项目区面积 5.2039hm2

项目位置土地

利用现状

图幅号

G47H131187、G47H130189、G47H129192、G48H128001、
G48H130010

生产年限（或

建设期限）

96个月（8年）

（2019年 01月至 2026年
12月）

土地复垦方

案服务年限

6年（2023年 3月至

2029年 2月）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

法人代表 罗显辉

资质证书名称
水土保持监测点位水平

评价证书
资质等级 1星

发证机关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 编号
水保监测（云）
字第 0028号

联系人 刘溪平 联系电话 15891835320

主要编制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专业 单 位 签 名

刘溪平 高级工程师 工程管理

云南省有色地质

局楚雄勘查院

李 超 高级工程师 测绘工程

杨成文 工程师 农业水利工程

陈文旭 工程师 土地资源管理

张 坚 工程师 测绘工程



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状

土地类型
面积

h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水田 0.5541 0.5541 —

旱地 0.6575 0.6575 —

园地
果园 0.4372 0.4372

其他原地 0.0003 0.0003

林地 乔木林地 0.9115 0.9115 —

草地 其他草地 0.0008 0.0008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2.3502 2.3502 —

其他土地
设施农用地 0.0004 0.0004

田坎 0.3019 0.3019 —

合 计 5.2039 5.2039 —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 型

面积

hm2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损毁

挖损 4.9866 4.9866 —

塌陷 — — —

压占 — —

污染 — — —

小计 4.9866 4.9866 —

占用 0.2173 0.2173 —

合计 5.2039 5.2039 —

备注：九道河隧洞 2#施工支洞 2#～倒虹吸骨料运输路-1和九道河隧洞 2#施工支洞 2#～倒

虹吸骨料运输路-2地块部分道路保留，面积 0.2173公顷，计入占用面积。

复垦

土地

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

hm2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水田 — 0.6104

旱地 — 0.7269

林地
乔木林地 — 0.6104
灌木林地 — 0.7228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 1.7693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沟渠 — 0.0157

其他土地 田坎 — 0.2330

合计 — 4.9866

土地复垦率% 9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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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

根据水利部批复滇中引水工程初设报告建设工期为 96个月（2019年 01月至 2026

年 12 月），依据本项目实际损毁和建设工期情况，项目建设剩余期限为 3.8 年

（2023.03-2026.12），复垦任务计划在建设期后 3 个月内完成（2026.12-2027.3），

复垦后期土地复垦效果监测期及植被管护期 2.0年（2027.3-2029.2），故本土地复垦

方案服务年限为 6年，从 2023年 03月至 2029年 02月结束。

本方案依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要求实施土地复垦工程，根据土地复垦方案服

务年限，以及原则上以 5年为一阶段进行土地复垦工作安排的要求；本土地复垦方案

服务年限为 6年，项目共分为 1个阶段。复垦实施计划如下：

1）2023年 03月～2024年 02月工作计划

完成土地复垦方案前期准备工作，因主线工程布设在各临时用地周边有弃渣场，

堆存了大量主线工程及支洞剥离的优质腐殖土，因此本方案不再设计表土剥离与收集

预算，注意对各弃渣场表土的保护。具体各地块表土来源与弃渣场位置示意见项目平

面布置图。本年度主要为临时用地使用期，进行其他费用及基本预备费投资。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7.67万元，动态 7.67万元。

2）2024年 03月～2025年 02月工作计划

本年度为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主要进行其他费用、基本预备费投资。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7.67万元，动态 8.21万元。

3）2025年 03月～2026年 02月工作计划

本年度为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主要进行其他费用、基本预备费投资。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7.67万元，动态 8.78万元。

4）2026年 03月～2027年 02月工作计划

本年度临时用地使用结束后，对损毁临时用地进行全面复垦期；主要进行其他费

用、基本预备费、复垦施工费等投资。

复垦目标任务：水田面积 0.6104hm2，旱地 0.7271hm2，有林地 0.9086hm2，灌木

林地 0.7228hm2，农村道路 1.7693hm2，沟渠 0.0157hm2，田坎 0.2331hm2。

5）2027年 03月～2029年 02月工作计划

本阶段对复垦单元质量效果进行监测，和林地管护，主要进行基本预备费、其他

费用，监测与管护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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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2.14万元，动态投资 2.91万元。

复垦工程安排：

①砂砾石路面层开挖

根据设计，进场道路将修建为素土路基、砂砾石路面。复垦时除进行保留的农村

道路以外，其他复垦为其他地类的道路复垦时，需将表层的砂砾石路面层进行开挖清

除，并运至附近弃渣场进行统一堆放。除蔡家村隧洞 2#平洞施工支洞进场道路碎石

垫层清理 0.6m，其他涉及到路面拓宽的进场道路清理砂砾石路面层 0.3m。此项工程

量针对路面区域，道路边坡面积扣除。砂砾石路面层开挖工程量为 7931.10m3。

②混凝土路面及混凝土沟渠拆除

九道河隧洞 2#施工支洞 2#～倒虹吸骨料运输路-1 现状为混凝土道路，使用结束

后保留路面宽度 5m，其他部分进行拆除恢复，混凝土拆除工程量为 1419.60m3；蔡

家村隧洞 2#平洞施工支洞进场道路现状为砂砾石道路，路边配有 40*50cm混凝土排

水沟，在使用结束后，复垦农村道路宽约 10m，对原路边混凝土沟渠进行拆除恢复，

混凝土拆除量为 595.84m3。

③废弃土方运输

主要为拆除的混凝土路面及拆除的混凝土沟渠废弃方进行运输，运至就近的弃渣

场进行统一堆放，运输采用 2m3装载机挖装自卸汽车运土，运距除蔡家村隧洞 2#平

洞施工支洞进场道路为 4-5km，九道河隧洞 2#施工支洞 2#～倒虹吸骨料运输路-1 运

输距离 2-3km。各弃渣场位置见平面布置图。废弃方运输工程量为 2015.44m3。

④人工削放坡及找平

主要针对复垦为林地的区域，坡面在道路开挖时已形成初步整平，为更好的达到

栽植要求，再次对坡面进行人工削放坡及找平，削放坡及整平厚度为 10cm。经计算，

人工削放坡及找平工程量为 1631.40m3。

⑤土地平整

主要针对复垦为耕地的区域，复垦为耕地区域主要为路面区域，在复垦为耕地时，

为达到耕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仍需进行局部平整，旱地平整厚度 30cm，水田平整

厚度为 50cm。土地平整采用推土机推土(一、二类土) 推土距离 0～10m~推土机 功

率 103kw。根据计算，复垦为旱地面积 0.7271hm2，土地平整工程量为 2880.6m3，复

垦为水田面积 0.6104hm2，土地平整方量为 3052.00m3。土地平整总工程量为 5932.6m3。

⑥表土运输及回覆

本方案在施工前期未设计表土剥离，复垦覆土来源于就近弃渣场堆存的表土。应

将表土运输至回覆地块内，才能完成表土的回覆。表土运输采用 2m3装载机挖装自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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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运土，运距除蔡家村隧洞 2#平洞施工支洞进场道路为 4-5km，其他道路运输距

离 0～0.5km。表土运输工程量为 10023.80m3。因复垦灌木林地区域为道路边坡，地

形坡度较大无法覆土，不做覆土设计。为达到耕地、有林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耕地

水田覆土 60cm，旱地覆土 50cm；乔木林地 30cm。经计算表土回覆工程量为

10023.80m3。

⑦土壤翻耕

场地清理后已基本平整，为达到耕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对复垦为耕地区域进行土

壤翻耕，改善土壤的物理性状，有利于植被的种植和生长。经计算土壤翻耕面积

1.3375hm2。

⑧田埂修筑

覆土后，为保证水田的保水能力，对复垦为水田地块需进行田埂修筑。修筑田埂

保证能与周边田埂相衔接，按格田宽度 10m进行修筑，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若有少

量出入，按实地进行调整。田埂尺寸为底宽 0.5m，顶宽 0.3m，埂高为 0.3m。田埂修

筑方量为 61.04m3。

⑨土壤培肥改良

对复垦耕地区域覆土层施有机肥进行土壤改良，选择施用有机肥进行培肥，按

3.0t/hm2，复垦为耕地面积为 1.3375hm2，连续培肥 2年。则培肥面积为 2.6750hm2，

共需有机肥 8.0251吨。

⑩混凝土沟渠

根据实地情况，因除蔡家村隧洞 2#平洞施工支洞进场道路临时用地使用结束后

只保留部分路面满足通行需求，原路面混凝土排水沟需进行拆除恢复，为满足剩余路

面排水需求，新建混凝土沟渠。新建沟渠过水断面为 50cm*60cm（B*H），长 1571m。

○11农村道路

本次复垦为农村道路部分为改建的进场道路。现状下，蔡家村隧洞 2#平洞施工

支洞进场道路为砂砾石路面，使用结束后，路面有残留废弃物。设计路面清理工程，

杂物土块在路面低洼处掩埋。

○12 林草恢复

复垦为林地区采用乔木与灌木混栽的方式进行造林。乔木栽植规格：采用穴状整

地，规格均为 70×70cm。每穴（坑）植苗 1株整体按株行距 2×2m，乔木、灌木初植

密度分别为 1250 株/hm²。共栽植乔木面积 0.6871hm2，补苗率为 10%，共栽植乔木

1157株，灌木 1157株。

c）灌木林地：复垦为灌木林地区域都位于道路边坡地形坡度较大，在道路下边

坡采用栽植爬山虎进行护坡，扦插株距 50cm/株。边坡总长度 1293m，补种率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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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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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

栽植爬山虎 2846株。

13)复垦监测与管护

主要对复垦后的耕地效果进行监测，监测内容为复垦区地形坡度、有效土层的后

度、土壤有效水分、土壤容重、酸碱度（PH）、有机质含量、有效磷含量、全氮含

量、土壤侵蚀模数等；其监测方法以《土地复垦技术标准》（试行）为准，监测频率

为每年 1次，监测 2年。

林地幼林抚育主要包括松土、浇灌、施肥、除蘖、修枝、整形等。具体抚育方法

因树种及立地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异，植树抚育措施为：造林后应避免生产过程中践踏

幼林，幼林郁闭前每年 5～6 月进行除草松土一次，促进幼林生长发育，一年抚育 1

次，连续抚育 2年。

土壤质量、植被监测共设监测点 25个；

林地管护主要包括破除土表板结，间苗、补苗与定苗，中耕与培土，灌溉与施肥，

病虫害与杂草管理，越冬与返青期管护。林地管护需一年管护 1次，连续抚育管护 2

年。共管护面积 1.6314hm2。

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在土地复垦方案通过审查、公示结束后 30日内预存土地复

垦费用。本项目动态总投资 166.03万元，因本项目已于 2021年 6月预存复垦保证金

77.41万元，所以本次需补存 88.6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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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

为保证全面完成各项复垦措施，必须重视并完成以下工作：

（1）建设单位应健全该项目的土地复垦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导

小组，负责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并配合各地方土地行政主管部

门对土地复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组织学习《土地复垦规定》等有关法律

法规，提高建设者的土地复垦意识；

（2）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

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各项措施；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定期对土地复垦方案的

实施进度、质量、资金落实等情况进行实地监督、检查。在监督方法上采用建设单位

定期汇报与实地检查相结合，必要时采取行政、经济、司法等多种手段促使土地复垦

方案的完全落实。

（3）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单位应主动和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联系，接受地方

土地行政监察机构对土地复垦方案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检疫和技术指导。认真贯

彻“源头控制、预防与复垦相结合”的原则，严格监督执行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措施。

（4）对已复垦的土地要加强管理、维护，防止其他人为损毁。

2）费用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方案批准后所需复垦费用，应尽快落实，费用不足时应及时追加，确定

所需费用及时足额到位，保证方案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建设项目单位需做好土地复垦

费用的使用管理工作，防止和避免土地复垦费用被截留、挤占、挪用。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的规定，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将土地复垦费用列入建设项

目总投资中，土地复垦费用使用情况接受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督。为了切实落实土

地复垦工作，土地复垦义务人应按照土地复垦方案提取相应的复垦费用，专项用于损

毁土地的复垦。同时，应有相应的费用保障措施，督促土地复垦义务人按照土地复垦

方案安排、管理、使用土地复垦费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土地复垦条例》

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落实土地复垦费用，保障土地复垦的顺利开展，土地

复垦义务人（乙方）、当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甲方）和银行（丙方）三方，或土地

复垦义务人（乙方）、当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甲方）双方应本着平等、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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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

3)技术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工作专业性、技术性较强，需要定期培训技术人员，咨询相关专家、

开展科学实验、引进科学技术，以及对土地损毁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价。

同时，表土是十分珍贵的资源，它直接影响到土地复垦的实施效果。土地复

垦义务人应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技术手段，确保不将有毒有害物用作回填或充

填材料。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技术保障措施：

1）方案规划阶段，选择有技术优势的编制单位编制建设项目的土地复垦方案，

委派技术人员与方案编制单位密切合作，了解土地复垦方案中的技术要点。

2）复垦实施中，根据复垦方案内容，与相关实力雄厚的技术单位合作，编制

阶段土地复垦实施计划和年度土地复垦实施计划，及时总结阶段性复垦实践经验，

并修订复垦方案。

3）加强与相关技术单位的合作，加强对国内外具有先进复垦技术单位的学习

研究，及时吸取经验，完善复垦措施。

4）根据实际建设情况和土地损毁情况，进一步完善土地复垦方案，拓展复垦

报告编制的深度和广度，做到所有复垦遵循复垦报告设计。

5）严格按照建设项目招投标制度选择和确定施工队伍，要求施工队伍具有相

关等级的资质。

6）不将有毒有害物作回填或充填材料、不将重金属及其他有毒有害物污染的

土地用作种植食用农作物等。

7）建设、施工等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按年度有序进行。

8）选择有技术优势和较强社会责任感的监理单位，委派技术人员与监理单位

密切合作，确保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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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测算依据

1）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

南省补充预算定额》（2016），以下简称《编规》；

2）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云南省补

充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2016），以下简称《机械台班定额》；

3）云国土资[2017]232号《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土地整治

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过渡实施方案的通知》

4）《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00）；

5）《土地复垦费用构成及计算标准》；

6）全国各地区工资区类别表；

7）禄丰市 2022年现行材料价格。

本项目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 138.18 万元，动态总投资 166.03 万元，静态

亩均投资 18471.77元/亩，动态亩均投资 22194.50元/亩。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

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113.03

2 设备费 0.00

3 其他费用 15.31

4 监测与管护费 2.14

（1） 复垦监测费 1.00

（2） 管护费 1.14

5 预备费 35.55

（1） 基本预备费 7.70

（2） 差价预备费 27.85

(3) 风险金 0.00

6 静态总投资 138.18

7 动态总投资 166.03



土地复垦方案评审表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楚雄州段)四期临时用地

(禄丰市境内)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

项目用地面积

项目区面积 5.2039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 5.2039公顷

生产能力(或投资规模) 7804788.00万元

生产年限(或建设期限) 96个月（2019年 01月至 2026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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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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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7〕81号文“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和审查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 592号令《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及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和土地复垦相关规程，楚雄

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3年 5月 12日组织专家对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编

制的《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楚雄州段)四期临时用地(禄丰市境内)土地复垦方案》进

行了评审，形成如下审查意见：

一、本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格式符合要求，内容齐全；调查研究与数据计

算方法正确，基本可信；提出的各项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基本可行；复垦费用估算基本

合理，可作为指导复垦义务人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

二、该项目位于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市辖区内，项目区面积 5.2039hm2，复垦责任

范围面积 5.2039hm2，复垦责任范围内有水田 0.5441hm2，旱地 0.6575hm2，果园

0.4372hm2，其他园地 0.0003hm2，乔木林地 0.9115hm2，其他草地 0.0008hm2，农村

道路 2.3502hm2，设施农用地 0.0004hm2，田坎 0.3019hm2，占用基本农田面积

0.5470hm2。土地复垦服务年限为 6年，从 2023年 03月至 2029年 02月结束。

三、原则同意报告书中关于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楚雄州段）四期临时用地（禄

丰市境内）损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本项目损毁土地方式以挖损为主，复垦责任范围

内项目已损毁临时土地面积 5.2039hm2。

四、基本同意本项目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结果基

本可信。本项目复垦土地面积 4.9866hm2，其中：复垦为水田面积 0.6104hm2，旱地

0.7269hm2，乔木林地 0.9085hm2，灌木林地 0.7228hm2，农村道路 1.7693hm2，沟渠

0.0157hm2，田坎 0.2330hm2。土地复垦率为 95.82%。

五、基本同意本报告书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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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防控制措施：（1）减少对土地的损毁面积，紧凑合理规划用地，废弃

土石方集中堆放，减少对土地的损毁；（2）合理地布置工作面及开挖顺序，规范化

施工，减少不必要的人为损毁，在满足工程施工的基础上，尽量采取对土地损毁程度

小的施工方法；（3）工程建设过程可能诱发地质灾害，引起滑坡、崩塌、泥石流水

土流失，影响植物生长，破坏地面建筑物，对弃土区及其周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需

做好监控工作，及时发现和预报滑坡，减少滑坡可能造成的灾害。

（二）工程技术措施：（1）本项目建设结束后，对场地进行清理，进行表层清

理及平整，平整后进行表土回覆，覆土后进行土壤改良，植被恢复，播撒草籽等工作；

（2）复垦监测措施：对整个项目复垦责任范围进行动态监测，同时对复垦过程的复

垦措施、复垦效果等监测。

（三）生物化学措施：（1）对复垦林地区域选择适宜当地的树种，复垦后进行

适时管理，包括浇水、施肥、除草、除虫等，同时淘汰劣质树种。（2）对复垦为耕

地区域进行土壤改良，采用有机肥等方法，对复垦后的土层进行改良，提高土体有机

质含量。

六、基本同意报告书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参数，增加方案

的可操作性。

七、基本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算结果。确定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 138.18万元，

动态总投资 166.03万元，静态亩均投资 18471.77 元/亩，动态亩均投资 22194.50元/

亩，复垦义务人为“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复垦工作由复垦义务人组织施

工队伍自行复垦。业主单位要进一步明确土地复垦费用从建设生产成本中提取，加大

土地复垦前期提取额度，并根据复垦工作安排制定土地复垦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保障

复垦费专款专用。费用不足的，要及时足额追加投资，确保土地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该复垦方案的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土地复垦技术规范、标准的要

求，相关分析依据充分，结论基本准确，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工程技术措施基本可行，

复垦投资估算结果基本准确，拟定的复垦工作计划实施基本合理，具有可操作性，专

家组原则同意通过评审，并按规定程序上报备案。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楚雄州段)四期临时用地(禄丰市境内)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组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范斌 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 高级工程师

2 张云峰 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 高级工程师

3 赵贵富 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 高级工程师


	一、任务由来

